
安徽多地启动学科类培训机构“营转非”
年底前暂停招生及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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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9日，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

唐模村菊农在采摘金丝皇菊。

初冬时节，唐模村赏友花业400亩菊花种

植基地的金丝皇菊陆续进入采摘期，菊农们忙

着采摘、搬运、分拣、烘干菊花，确保丰产丰收。

近年来，徽州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发展

菊花经济，菊花种植面积达 1400 亩，带动

1000余户菊农增收，年户均增收6000余元，

助推乡村振兴。 ■ 施亚磊/图

黄山：“菊花经济”
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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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中

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宁芜铁路扩能改造迎来新进展，国

铁集团、江苏省、安徽省已完成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会签，正式批

复文件将于近日下发，项目计划于

2021年年内开工建设。

宁芜铁路北起南京东站，经南

京市沧波门、古雄等站进入安徽省

马鞍山市，过当涂县入芜湖市，终

于芜湖东站，日开行列车39对（客

运列车13对，货运列车26对），为客

货共线的单线铁路，是沿长江经济

带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芜铁路扩能改造项目将对

南京城区段既有铁路进行外迁，其

余线路进行电气化改造。改造后，

将彻底消除区段内平交道口安全

风险，解决原线路穿城而过带来的

割裂城市、噪音扰民等问题，进一

步打通城市发展脉络，对加快沿线

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和城镇化

布局、增强路网灵活性等具有重要

意义。

宁芜铁路扩能改造项目可研获批

我省将全面清理规范城镇
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
严禁向终端用户直接收取计量装置费用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尊敬

的家长，您好！根据国家、省、市

有关部门工作部署，我区现已全

面启动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重新

审核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工作，

此项工作预计 2021 年 12 月底完

成，届时区教体局将公开发布通

过审核登记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再次提醒各位家长，在此期

间不要报名缴费和续费，以免造

成自身经济损失。”近日，合肥市

中小学家长向记者反映，开始陆

续收到关于校外培训机构“营改

非”的通知。记者从合肥市教育

部门核实获悉，目前合肥市对现

有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重新审核

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工作已经全

面启动，12 月 31 日前，学科类培

训机构要暂停招生及收费。

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多地

都已启动学科类培训机构“营改

非”工作。11月 9日，芜湖市教育

局发布《致全市各中小学生家长

一封信》，明确全市学科类培训机

构从11月 9日起暂停招生及收费

行为。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必须在完成

非营利性机构登记工作之后，方

可进行招生及收费，尚未完成“营

转非”之前，不得再招收新生，不

得预收培训费用；面向高中阶段

培训的机构必须在完成重新审核

登记后，方可进行招生及收费，尚

未完成审核登记之前，不得再招

收新生，不得预收培训费用。同

时提醒家长尽快与学科类机构协

商，将学科类课程尽快消课。

日前，亳州市教育局、市民政

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召开全

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营改非”

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和工作流

程，统筹协调全面推进面向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营改非”工作。同时强调，要建立

预警机制，科学制定风险防控应急

预案，督促机构妥善做好存量课程

消化、相关人员安置等工作。

11月 1日，安徽省下发《中共

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进一步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方案>的

通知》，其中提到“根据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营改非”。根据规定，安

徽省要按照“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

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部署要

求，教育部门将指导各地做好登记

工作。非营利性机构登记工作截

止日期为2021年 12月 31日。超

过时限，仍未完成登记的，将按照

国家“双减”政策规定，终止其面向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训

资格。

严禁各地新增
各类名目专项建设费用

根据实施方案，全省各地采取特许

经营协议等方式，授权供水供电供气企

业以入网费、集中管网建设费、并网配套

费等名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补偿收入

的，2025年底前逐步取消。

从现在起，严禁各地新增各类名目

专项建设费用。

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供水

供电供气企业应将投资界面延伸至建筑

区划红线，不得向用户收取建筑区划红

线外发生的任何费用。（3 月前签订有关

合同的项目除外）

严禁向终端用户
直接收取计量装置费用

对于居民用户，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

供水供电供气企业或第三方，建设安装建

筑区划红线内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中包

括计量装置，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支付相关

费用，纳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严禁向终

端用户直接收取计量装置费用。

对于工商业用户，建筑区划红线内

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不包括计量装置）

等由用户出资建设，计量装置由供水供

电供气企业购置安装。

严禁收取
计量装置强制检定费用

为排除安全隐患开展上门服务、安

全检查等，不得向用户收取费用。

从现在起，严禁政府部门、相关机构

收取供水供电供气计量装置强制检定费

用。计量装置经检定确有质量问题的，

相关企业免费为用户更换。

对设施产权分界点（计量表、阀门

等）后至用户器具前，为满足用户个性化

需求或用户非正常使用造成损坏所提供

的安装改造、更换维修等延伸服务，可收

取合理费用。

管网及配套建安费
不得向买受人收取

居民水电气改造，纳入改造范围的

城镇老旧小区，按我省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相关政策执行。未纳入老旧小区纳

入改造范围的，可通过政府补贴、企业

自筹、用户出资等方式，筹措水电气改

造费用。

新建商品房、保障房等建筑区划红

线内，水电气管网及配套设备设施，建设

安装费用统一纳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

不得另外向买受人收取。

严查在提供服务过程中
搭售等行为

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不

按规定明码标价、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

配套设施建设中限定交易、在提供服务

过程中搭售、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些

行为将被严肃查处。

取消收费项目后，属于公共服务范

围的，各地应通过财政补贴、价格补偿等

方式保障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

予以重点关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做好

兜底保障。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市场监

管局日前出台《安徽省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全面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 记者 祝亮


